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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0 日上

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4名，

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4名，公司独立董事徐世利先生、孙立荣女士、王延军先生、

周佰成先生均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经独立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

徐世利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独立董事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按总股本 1,719,810,84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257,971,626.75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

年度分配。B 股现金股利以港元派发，港元与人民币汇率按 2025 年度股东会批

准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元兑人民币的中间价计算。2025 年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经营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基于上述情况，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和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 关于审议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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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慎核查，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该等关联交易的产生是基于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之需要，有助于公司市场的稳定与拓展，交易定价政

策和定价依据遵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情况，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和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关于与富维股份、华翔启源、旗智创新中心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公司拟与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维股份”）、

宁波华翔启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启源”）、长春市旗智汽车产业创

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旗智创新中心”）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专

注于相关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与售后服务。该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20,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10,200 万元，持股比例 51%；富维股份出资

5,800 万元，持股比例 29%；华翔启源出资 3,000 万元，持股比例 15%；旗智创

新中心出资 1,000 万元，持股比例 5%。合资公司由公司控股并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

经审慎核查，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交易高度契合公司前瞻布局新兴

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战略方向，有助于公司抢抓新兴产业发展机遇，

充分发挥各方资源优势，构建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情况，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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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2026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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